化学与药学院学生请销假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学生管理工作，规范请销假程序，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各项集体活动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制度。

一、请假范围及事由
1、我院学生因事、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入学报到、返校注册，或不能参加正常的教学活动、早操（早读）和其他集体活动者，必须事先请假。
2、请假事由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本人生病，有校医院或者其他正规医院所开具的病假条或病历证明，需要休息、治疗或回家休养；（2）直系亲属重病、亡故，需要本人回家；（3）参加各类大型比赛、参加各类考试、参加各类实习、参加社会实践、社会调研或其他特殊情况，必须本人离校前往处理。（4）其他特殊情况。
二、请销假程序及续假、补假程序

1、提出请假申请。申请内容包括姓名、专业、班级、具体事由、请假天数及起止时间等信息，需要请假离校的还需注明去处和家长联系方式。
2、班主任核实。班主任查看病假条（医院证明）或与学生家长取得联系，确认请假事由属实后，签署意见。
3、办理请假条。学院教学办公室（信息楼411）负责学生教学活动的请销假（课假）管理，学生工作办公室（信息楼402）负责学生的其他方面的请假（非课假）管理。
（1）影响参加正常教学活动的，学生本人持有班主任签名的请假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首先到学院教学办公室办理课假请假条，再到学生工作办公室登记备案。

（2）不影响参加正常教学活动的，学生本人持有班主任签名的请假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首先到学院教学办公室确认签字后，再到学生工作办公室办理请假条。
4、班级登记。请假完成后，请假条交由班长或负责考勤的同学登记保管。
5、销假。请假期满后，必须由学生本人携带请假条，于请假截止日期当天下午或第二天上午到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和教学办公室办理销假手续，不能影响参加第二天正常教学活动、早操（早读）及其他集体活动。请假离校的，必须于请假期满当天返校。
6、续假。请假期满后，如须继续治疗或遇其他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返校或不能按时参加正常的教学活动、早操（早读）及其他集体活动的，应在请假期满当天履行续假手续，续假的程序同以上请销假程序。

7、补假。因事发紧急或突发急症等特殊原因，需要学生本人必须立即离校或不能继续参加正常的教学活动、早操（早读）及其他集体活动而没有履行请假手续的，由班长或负责考勤的同学在请假同学离校当天或第二天上午代为办理补假手续，补假的程序同以上请销假程序。离校前，必须及时与班主任和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老师取得联系并征得同意后，方可离校。
三、具体要求
1、 凡不请假、请假未批准、未及时续假、超过假期者、期末或节假日擅自提前离校、开学或节假日延期返校、未按真实原因请假者均按旷课或无故缺席处理，根据《学生手册》和学院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2、非直系亲属结婚、校外勤工俭学而影响参加正常教学活动的，原则上不予准假。

3、请假3天以上的，课假申请由学院教学副院长审批，非课假申请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审批；请假7天以上的，需由学院院长审批。

4、班主任因事不能签署意见的，学生本人在征得班主任同意后，持请假申请等材料直接到学生工作办公室，由辅导员老师核实代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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